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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壽保險保單1有別於一般保險保單， 涉及年期較長。如果投保人中途退保， 特

別是在保單生效後首數年， 通常會蒙受損失。為保障本身的利益， 投保人在決

定轉保前， 應仔細比較現有保單與新保單的條款， 衡量轉保是否符合本身的最

佳利益。 

 

本資料單張旨在提供一些指引， 供投保人在被人游說就人壽保險保單轉保時作參

考之用。 

                                                      
1
 這指在《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下獲分類為長期業務的保險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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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做的事項 
1. 決定轉換原有的人壽保險保單前， 投保人應先考慮以下問題： 

(a) 為何會被人游說轉保？ 是否純粹以投保人的利益為依歸？ 

 

(b) 保險保障會否因轉保而中斷？一般而言，新保單要在「等待期」屆滿後， 

才會提供全面保障。(例如: 為自殺提供的保障通常於保單發出後一年才

告生效。) 此外，投保人是否肯定新保險公司會接受其轉保申請？ 

 

(c) 新保單的投保額是否不少於原有保單？ 

 

(d) 新保單提供的回報及現金價值，是否有保證抑或只是毫無保證的估計金

額？ 估計取得高回報率的投資，通常會涉及較高風險。 

 

(e) 新保單何時才會發放紅利？原有保單可能已生效多年，並會於短期內發

放紅利。 

 

(f) 新保單的「不可爭議條款」何時生效？原有保單的「不可爭議條款」可

能已經生效，保障投保人的權益: 例如，除非投保人詐騙或欠交保費， 

否則保險公司不可對原有保單的有效性提出爭議。 

 

(g) 原有保單與新保單是否屬同一種類？如投保人打算用與投資相連的壽險

保單取代傳統壽險保單 (兩者性質有別，迎合投保人的不同需要，但前

者的風險通常較高) ，在作出決定前，應謹慎考慮。投保人在退保時可否

取回任何現金價值？人壽保險保單生效後首數年， 投保人可取回的現金

價值通常不多，與付出的保費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h) 投保人轉換新保單時會否因現時年紀較大或健康狀況有變而需要繳付較

高保費或延長供款年期？轉保時需要重新申請一份新保單，並要經保險

公司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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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投保人是否充分了解原有保單的內容？若否，應向原有保單的保險公司

或保險中介人查詢原有保單的內容，才考慮是否轉保。 

 

2. 假若轉保的目的只是為了加大保額或增加保障範圍，投保人應考慮在原有

保單附加額外保障條款，或考慮在保留原有保單之餘，另外購買一份保險，

而非轉換原有保單。 

 

3. 在簽署《重要資料聲明書——轉保》前，應細閱其內容。根據保險業監管局

發出的長期保險保單轉保指引(指引27)，若購買新保單的申請被識別為轉保

個案或潛在的轉保個案，投保人須於申請時簽署《重要資料聲明書——轉

保》，以便投保人意識到轉保可能產生的不利之處，以一併考慮由持牌保險

中介人提供的資料和意見，就是否繼續購買新的人壽保險保單作出經掌握充

分資料的決定。 

若投保人並非完全明白《重要資料聲明書——轉保》中任何段落之內容，或

持牌保險中介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意見或資料與《重要資料聲明書——轉保》

所載的資料有差異，則投保人請勿簽署，以及不應取代現有人壽保險保單。 

 

4. 收到新保單後，應仔細審閱保單內容。若最終認為保單不適合，投保人有

權在「冷靜期2」內取消保單，並獲發還所有保費(在適用情況下須扣除市

值調整)。 

 

5. 如被游說轉保，投保人應留意該持牌保險中介人是否有利益衝突。在聽取

其意見之餘，應向原有保單的保險公司查詢，平衡雙方的意見。 

                                                      

2 根據保險業監管局發出的冷靜期指引(指引29)，「冷靜期」為緊接下列文件交付予保單持有人或

保單持有人的指定代表之日起計的 21 個曆日的期間： 

a) 人壽保險保單;或 

b) 冷靜期通知書， 

以較早者為準。為免生疑問，交付人壽保險保單或冷靜期通知書當天並不包括在計算 21 個曆日

的期間內。然而，若第 21 個曆日當天並非工作天，則冷 靜期將包括隨後的工作天的一天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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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做的事項 
1. 不應只着眼於保費多寡而決定轉保。保費的差別往往反映保單的保障範圍

及條款有異。 

 

2. 不應把宣傳單張內的資料視為保單條款。一般來說，宣傳資料只扼要介紹

保單的條文。兩者如有差異，當以保單的條文為準。 

 

3. 不應在空白／未完全填妥的表格上簽署，例如《重要資料聲明書——轉保》

或投保書／申請表格。否則，一經簽署，便必須為文件上的聲明或填報的

內容負責。 

 

4. 不應把現金或沒有抬頭人的支票交給持牌保險中介人，或把款項存入持牌

保險中介人的私人戶口以支付保費。繳交保費後，緊記取回收據 。 

 

5. 不應盲目依賴持牌保險中介人。如有任何疑問，應親自翻查保單內容及向

保險公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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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 
假如投保人認為在轉保過程中因為有人提供虛假資料或故意誤導，而蒙受損失， 

可向下列有關機構投訴: 

 發出新保單的保險公司;或 

 保險業監管局。 

 
 

保險業監管局 - 北角辦事處 

香港北角 

英皇道625號23樓 

 

電話： ( 852 ) 3899 9983 

傳真： ( 852 ) 3753 3812 

電郵： enquiry@ia.org.hk / complaints@ia.org.hk 

網站： www.i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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